切    結    書
本人          現工作收入已達      元，自   年   月起向貴會申請調整投保薪資為            元。

凡在填表後至調整期間，有因病住院、審定殘廢(失能)前或重病治療期間，不得調高投保薪資；否則被勞保局查到，調整無效，一切損失由切結人自行負責，特此申明。

此致
職業工會        切 結 人：            簽名(章)

身分證字號：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(註：前述調薪應親自辦理)

